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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第十七條第二項之辦法，由學校校務會議定之。 

貳、目的： 

一、落實導師責任制，經由各班導師對於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度及家庭環境

等之充分瞭解，對於學生之思想、行為、學業、身心攝衛及其所具潛力皆能體察個性

及個別差異，以便根據教學及學務計畫施以指導，使其正常發展，養成健全人格。 

二、對於擔任導師之資格、任期、積分採計方式、聘任先後順位、輪休、免任、暫緩輪

休、班級安排、權利、義務、考核、委員會組織與導師申訴能公開明確，以公平、公

正、公開之原則，保障教師之權利與義務。 

參、資格：凡本校專任教師、代理教師皆具有擔任導師資格。 

肆、任期：導師任期一年一聘，以帶原班級至畢業為原則，部份科目教師因課程銜接因素得

調整之。 

伍、積分採計方式 

一、積分採計方式以到任本校擔任專任教師起算，至該學期結束止。 

二、擔任本校導師滿一學期；其積分為 3分，依此累計。 

三、擔任本校主任、組長、科主任、各專案計畫承辦人、各科召集人、校隊指導教練、

兼職合作社業務者(含理事主席)，其積分比照導師年資計算（若同時兼任導師擇一計

算）。 

四、擔任本校專任教師滿一學期；其積分為 1分（整學期請假超過 2/3 者，不予採計），

依此累計。 

五、曾擔任他校之導師、行政人員之職務與年資積分，於本校服務滿六年後，由當事人

持證明文件及影本，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併入計算。 

陸、聘任先後順位  

一、現任導師。 

二、教師(含代理老師)自願者；積分高者優先，若積分同，以到校年資較高者為先。 

三、積分較低者；若積分同，以服務年資較低者為先。 

柒、輪休 

一、有下列各款之一者，得輪休免兼導師職務壹年： 

(一)現任職導師職務連滿三年者。  

(二)兼任行政職務連滿二年剛卸任者。 

二、有下列各款之一者，得輪休免兼導師職務貳年：  

(一)現任職導師職務連滿六年以上者。 

(二)兼任行政職務連滿四年剛卸任者。 

捌、「導師聘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組成 

一、本會組織成員為學務主任、教務主任、人事主任、輔導主任、訓育組長、教學組長及

三位教師會代表共九人組成之，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委員任期為一學年，若有人事異動則依相關職務當然替補。 

三、本會每學年開會乙次，並得召開臨時會。（每年四月底前由學務處公佈全校導師積分

排序參考表，欲輪休、免任之教師於五月底前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四、學務處若因故須臨時更換導師，需提相關文件由本會臨時會審議通過始可辦理。 



五、本會通過導師人選後，簽請校長聘任。 

六、本會之決議事項，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數以上之決議通過，方可定

案。 

七、本會之會議記錄，對其所決議事項，須敘明理由及結果；委員對決議過程須對外保

密。 

玖、免任 

一、持有重大傷病卡者，且卡證於有效期限內。 

二、家庭有重大變故，致精神體力不堪負荷者，需提出具體書面報告，不得連續二年用同 

    一變故申請。 

三、產後一年內(以生產日為核算基準日)或已懷孕且持有證明者。 

四、單親家庭（且有身心障礙之子女或國小二年級以下幼童須親自照顧）者。 

五、年滿五十八歲或已擔任導師與兼行政職務(含非編制內)合併計算達 20 年(含)以上者 

六、產後二年～三年內(以生產日為核算基準日)。 

七、由教務處簽出，因配課困難，無法克服者。 

八、患有慢性疾病，不堪勞累且有區域醫院或教學醫院證明者，不得連續二年用同一疾病 

    申請。 

九、其他簽請校長同意者。 

上列除第六款外，當事人應主動提出申請；於原因消失前，得連續申請。 

拾、暫緩輪休 

    聘任導師名額不足時，得暫緩輪休，其先後順位為：  

一、免兼導師職務者（指符合本辦法第玖條者第一款～第九款，順序自第九款至第一

款）。 

二、免兼導師職務第二年者（指符合本辦法第柒條第二款者）。 

三、免兼導師職務第一年者（指符合本辦法第柒條第一款者）。 

原班導師若因故中止任期，應以簽陳由校長核可後始得卸任。該班導師職務依以下順

序聘任： 

(一)符合本辦法第陸條者。 

(二)符合本辦法第拾條第一項者。 

原班導師因故中止任期之原因消失後，得由學務主任審酌接任導師與原班導師之帶班

考量，簽請校長同意回任原班導師。 

拾壹、導師遴聘程序與班級之安排 

由教務處提供的教師員額分析表，優先由科主任及共同科召集人推薦有意願擔任導師

者至學務處，不足額時再由學務主任依積分高低，並會教務主任參酌下列情形完成預排

後，提報「導師聘任委員會」審議。 

一、職業科之教師，以擔任該科班級導師為原則。 

二、普通科之教師，以擔任普通科班級導師為原則。 

三、體育專長之教師，以擔任體育班級導師為原則。 

四、如依本項第一、二、三款原則尚未能適當安排者，視其第二專長、相關科系、於該

班有任課等條件，優先安排。 

五、導師聘任委員會遴選出新任導師時，應一併列出候補導師名單。 

拾貳、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